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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运输机场航空地面服务业务运营秩序

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、各航空公司、各机场公司：

为进一步规范运输机场航空地面服务业务运营管理工作，保

障机场安全和有序运营，根据《民用机场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在运输机场范围内开展航空地面服务业务的企业，应当

与机场管理机构签订书面协议，明确生产运营、机场管理过程中

的权利和义务，共同维护机场的安全运营秩序。

条文说明：《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，机场管理机构与航空

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应当签订书面协议，明确各方在生产运

营、机场管理过程中以及发生航班延误等情况时的权利和义务。

无论是航空运输企业为自身提供航空地面服务保障性业务（自我

服务），还是有关企业对外提供航空地面服务经营性业务，都应

当依法与机场管理机构签订书面协议。

二、有关企业使用机场管理机构享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场地

和设施对外开展航空地面服务经营性业务，应当征得机场管理机

构的同意，并与其签订书面协议。为维护机场安全运营秩序，有

关企业未经机场管理机构同意，使用相关场地和设施对外开展航

空地面服务经营性业务的，机场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合法手段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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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。

条文说明：机场管理机构对其场地和设施享有的使用权或所

有权受法律保护。《条例》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三条规定，机场

管理机构对运输机场的安全运营和生产运营进行统一协调和管

理，维护机场的正常秩序。有关企业未经机场管理机构同意，使

用相关场地和设施对外开展经营性业务，极有可能影响机场的正

常、安全运营，机场管理机构有权采用合法手段对这种情况进行

处理。ICAO 发布的《地面服务业务手册》（DOC10121）也明确：

机场运营人与地服企业的关系应该接受地服“许可”或“特许权”

的管理；机场运营人为地服企业颁发“许可”或“特许权”，确

保双方建立正式关系，明确有关经营范围和责任义务。

三、有关企业使用机场管理机构享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场地

和设施对外开展航空地面服务经营性业务的，机场管理机构有权

与其签订协议，明确安全规范、服务标准等事项。机场管理机构

为有关企业制定安全规范和服务标准，应当坚持公平、合理的原

则，并以适当形式征求驻场航空运输企业的意见。

条文说明：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，生产经营项目、

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

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或者在承包合同、

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《条例》第三十三条

规定，机场管理机构统一协调、管理运输机场的生产运营，维护

运输机场的正常秩序，为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、旅客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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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主提供公平、公正、便捷的服务。为保证机场正常、安全运营，

同时为了给航空运输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，机场管理机构有权与

有关企业签订协议，明确安全规范、服务标准等事项。

四、有关企业使用机场管理机构享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场地

和设施对外开展航空地面服务经营性业务的，机场管理机构有权

与其签订协议，明确经营期限和范围、安全和违约责任等事项。

为维护机场安全运营秩序，有关企业超出约定的经营期限和范

围，或者未履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，机场管理机构有权根据协议

约定，限制其使用有关场地和设施，对外开展航空地面服务经营

性业务。

条文说明：《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，机场管理机构与航空

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应当签订书面协议，明确各方在生产运

营、机场管理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。签订并执行书面协议，是机

场管理机构履行统一协调、管理职责的重要手段。为维护机场安

全运营秩序，对于不履行有关责任和义务的企业，机场管理机构

有权根据协议约定，限制其使用有关场地和设施。

五、有关企业使用机场管理机构享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场地

和设施对外开展航空地面服务经营性业务的，机场管理机构有权

与其签订协议，明确退出机制、过渡期安排、争议解决方式等事

项。有关企业参与或退出有关业务的过程中，机场管理机构和有

关企业应当按照协议约定，共同维护机场的安全运营秩序。

条文说明：《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，机场管理机构统一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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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、管理运输机场的生产运营，维护运输机场的正常秩序。航空

地面服务企业交接业务、退出经营、解决争议等情况发生时，容

易对机场安全运营秩序造成影响。为保证机场正常、安全运营，

机场管理机构有权在签订协议过程中，就相关事项进行明确。

六、有关企业使用机场管理机构享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场地

和设施对外开展航空地面服务经营性业务的，机场管理机构有权

与其签订协议，明确场地和设施等收费标准，具体收费标准依据

《价格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由机场管理机构与有关企业遵循合法、

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确定。

条文说明：依据《价格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提出有关要求。

七、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履行统一协调管理职责，对航空地面

服务企业在机场范围内的安全运营工作进行督促检查，及时消除

安全事故隐患。

条文说明：《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机场管理机构对运输

机场的安全运营实施统一协调管理，负责建立健全机场安全运营

责任制，组织制定机场安全运营规章制度，保障机场安全投入的

有效实施，督促检查安全运营工作，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。

八、为保障机场安全和有序运营，机场管理机构可以通过机

场使用手册和其他规章制度明确机场运营秩序管理要求。有关企

业违反相关规章制度的，机场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合法手段予以处

理；有关企业违反经民航管理部门审查合格的机场使用手册有关

规定的，机场管理机构可以同时报告民航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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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文说明：《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机场管理机构对运输

机场的安全运营实施统一协调管理，负责建立健全机场安全运营

责任制，组织制定机场安全运营规章制度。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

驻场单位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，共同保障运输机场的安全运营并

承担相应的责任。《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》第二百九十四

条规定，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各驻场单位未遵守机场使用手册及

机场管理机构为保障飞行安全和正常运营所制定的并经民用航

空主管部门批准的管理规定的，由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给予

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九、机场管理机构或其关联企业参与经营航空地面服务业

务的，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，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，排除、

限制竞争。

条文说明：依据《反垄断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提出有关要求。

十、各级民航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加强对机场

航空地面服务业务运营秩序工作的监管。

条文说明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，以及民航管理部门的

法定职责，提出有关要求。

中国民用航空局

2023 年 12 月 日

抄送：各有关服务保障公司，中国航协、民用机场协会。


